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簡訊         93年5月

1、 業務報導

公務人員因加入日期誤報或改任換敘年資漏未辦理基金費用補繳，依規定仍應補繳漏報年資部分之基金費用本息，不得自行切結放棄補繳

    為保障參加基金人員權益，基金管理委員會於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通函請各機關學校核校參加基金人員資料，發現部分參加基金人員之加入基金日期有誤或有改任換敘年資漏未辦理基金費用補繳，致衍生是類人員得否自行切結放棄補繳該段漏報年資基金費用之相關疑義。

上述疑義經銓敘部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部退二字第○九三二三三六○九七號書函釋規定略以，經該部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公務人員均應參加退撫基金，撥繳基金費用，如有因加入日期誤報或改任換敘年資漏未辦理基金費用補繳，依規定仍應補繳漏報年資部分之基金費用本息，而不得自行切結放棄補繳，俾符合法制及維護基金財務之健全。

為避免因加入日期誤報等情事致損及參加人員權益，各機關學校如有初任公務人員，或退休（職、伍）、資遣、離職後再任人員，或留職停薪回職復薪、停職或休職復職人員，或由他機關學校調入人員，仍請參閱基金管理委員會九十二年一月編印之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收支作業手冊第二章第十二頁至十四頁有關辦理加入作業之相關注意事項報繳基金費用。
依公務人退休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申請之離職退費，係屬公法給付之性質，其請求權之行使期限，自離職生效日起，五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有關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申請發還繳付之基金費用請求權之行使期限，前經銓敘部八十五年一月十日八五台中特二字第一二一八五九○號函釋規定，應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九條有關退休金之請領時效，自離職生效日起，五年內不行使而消滅之。上開函釋規定曾刊登於八十五年三月出刊之銓敘與公保月刊（現為公務人員月刊）。茲部分退離人員反應申請發還原自繳基金費用不應受離職時間長短限制，上述疑義業經銓敘部九十三年三月八日部退二字第○九三二三一○四九九號書函規定略以，查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復按八十四年七月一日開始施行之公務人員退撫新制，係由政府與個人每月撥繳基金費用，由基金管理機關管理運用孳息，俾其本息作為日後支付參加基金人員所需退撫給與之財源。因此，公務人員原自繳之基金費用本息已非屬個人之財產，其依前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申請之離職退費，係屬公法給付之性質，其請領時效自應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相關法令及上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退撫基金委託經營辦法修正案業經考試、行政兩院會銜發布
考試院與行政院會因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委託經營辦法（以下簡稱委託經營辦法），明定在委託經營評選條件下，受託經營國內、外投資運用項目業者的明確申請標準，並增訂保管機構的資格條件、與保管機構簽定委任保管契約的基本內容等，另增訂得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協辦遴選、考核受託機構及保管機構等；全案並送請立法院查照。
新修正之委託經營辦法合計修正十條，新增三條，刪除一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受託經營業者申請標準

明定在評選條件下，受託經營業者之申請標準，同時將受託經營國內、國外投資運用項目之申請標準分予條列，以因應退撫基金辦理國內、外委託經營業務之需。（第四條）

二、增訂受任保管機構相關事項

（一）增訂受任保管國內、外委託經營業務資產機構之資格條件。（第五條）

（二）增訂受任保管機構之遴選方式，另為期借重專家學者之專業知能，特增加評審小組中該類人員所佔之比率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第六條）

（三）增訂與保管機構簽定委任保管契約之基本內容。（第十四條）

（四）增訂受任保管機構違約行為之處置及每日應提供資產變動情形報告。（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三、增訂得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及聘請專業律師之規定

受託機構及保管機構之遴選、績效評定及考核管理，得委由專業顧問公司協助辦理；委託經營法律相關業務得聘請專業律師辦理，並將其所需費用列為委託經營之交易成本。（第七條）

四、增訂得與受託機構約定最低保證收益及損失賠償條款

在相關法令無禁止規定時，為確保基金安全及收益，亦賦予受託機構相當的責任，得與受託機構約定最低保證收益及損失賠償條款。（第九條）

五、修正不經評審續約之決定權改由基金管理會主動

為求能更公正、客觀評定受託機構之操作表現，乃將得不經評審與受託機構續約資格之績效評定方式及期間明訂於委託契約，同時將受託機構取得不經評審續約之決定權改由基金管理會主動。（第十條）

六、明定契約文字須以中文為準，修正不得從事複委託行為之規定

為辦理國外委託經營所需，契約文字須以中文為準、不強制契約解釋須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據法，另配合實務，將不得從事複委託行為之規定予以修正。（第十二條）
2、 資訊報導

     參加基金人數
截至九十三年三月底止，參加基金之機關學校總數為七、七六八個，參加之總人數為六○九、五八一，各身分別人數及比例如次：
	身分別
	人   數
	比 例

	公務人員
	286,411
	46.98%

	教育人員
	201,327
	33.03%

	軍職人員
	121,843
	19.99%

	合計
	609,581
	100.00%


基金收支情形
1.基金收繳

九十三年三月份及累計至九十三年三月底止，各類人員繳納之基金費用(不包括孳息)及其比例分別為：

	身分別
	三月份金額(元)
	比例
	累計金額(元)
	比例

	公務人員
	 1,608,448,595 
	46.03%
	133,234,324,982 
	48.81%

	教育人員
	 1,299,718,156 
	37.19%
	 100,034,947,268 
	36.65%

	軍職人員
	  586,477,051 
	16.78%
	39,279,099,971 
	14.39%

	政務人員
	(5803)
	0.00%
	  423,286,784 
	0.15%

	合計
	 3,494,637,999 
	100.00%
	 272,971,659,005 
	100.00%


附註：1.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依法不再參加退撫基金，故已無收入。


2.本月退還政務人員溢繳之基金費用，致當月份政務人員收支呈現負數。

2.基金撥付

九十三年三月份及累計至九十三年三月底止，支付各類人員退撫給與之支付金額及其比率如次：

	身分別
	三月份金額(元)
	佔當月份收入比率
	累計金額(元)
	佔累計收入比率


	公務人員
	175,042,321 
	10.88%
	 16,401,132,958 
	12.31%

	教育人員
	25,179,531 
	1.94%
	  21,305,965,876 
	21.30%

	軍職人員
	         257,261,987 
	43.87%
	  17,805,054,379 
	45.33%

	政務人員
	          1,010,446 


	*
	 180,000,619 
	42.52%

	合計
	458,494,285 
	
	 55,692,153,832 
	


附註：政務人員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依法不再參加退撫基金，但撥付部分仍須辦理。

九十三年三月份及累計至九十三年三月底止，退休、資遣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退撫類別

身分別
	一次退休（伍）金
	月退休金（俸）
	資           遣
	合           計

	
	3月
	累計至3月底
	3月
	累計至3月底
	3月
	累計至3月底
	3月
	累計至3月底

	公 務 人 員
	53
	209
	968
	2,368
	21
	59
	1,042
	2,636

	教 育 人 員
	4
	676
	52
	3,001
	2
	13
	58
	3,690

	軍 職 人 員
	625
	2,810
	135
	569
	-
	-
	760
	3,379

	合      計
	682
	3,695
	1,155
	5,938
	23
	72
	1,860
	9,705


附註：1.軍職人員無資遣給與規定。兼領月退休金列入月退休金人數統計。

      2.上列統計人數，不含統計後再追辦退休、資遣案之人數。

退撫基金資產明細表（截至93年3月31日止）
                                                           單位：新台幣萬元；％

	   運用情形
	  餘額
	  比例

	1、 台幣存款
	4,835,370
	19.75

	2、 外幣存款
	191,074
	0.78

	三、國內上市(上櫃)公司股票
	5,325,357
	21.76

	四、國內短期票券及庫券
	5,662,593
	23.13

	五、國內外債券
	
1,602,262
	6.55

	六、國內外開放型受益憑證
	705,624
	2.88

	七、國內外委託經營
	6,080,220
	24.84

	八、應收款項
	48,046
	0.20

	九、預付款項
	11,005
	0.04

	十、信託財產
	16,524
	0.07

	合      計
	24,478,075
	100.00


附註1：上表「外幣存款」係國外委託經營之預留資金。
附註2：上表「國內外委託經營」之餘額，係以「成本與市價（月均價）孰低法」評價。

退撫基金委託經營績效統計表

1.國內委託經營

                                           單位：新台幣元；％

	
	九十年度第一次委託經營續約

(92年7月16日～93年3月31日)
	九十年度第二次委託經營續約

(93年3月26日～93年3月31日)
	九十二年度委託經營

(92年10月13日～93年3月31日)

	基金委託金額
	1,869,682,184
	5,124,201,339
	35,000,000,000

	委託資產淨值
	2,244,838,758
	5,404,209,174
	36,982,186,593

	總損益金額
	375,156,574
	280,007,835
	1,982,186,593

	總損益比率
	20.07％
	5.46％
	5.66％

	大盤報酬率
	22.23％
	5.94％
	11.11％



 附註：1.上表係以「市價法」評價。

2.九十年度第二次委託經營業務，已於本（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到期，除金鼎及統一投信公司之投資績效符合標準，取得不經評審之續約資格外，其餘投信公司均未取得續約資格。

3.九十二年度委託經營業務，係採投資股票及債券平衡式辦理，因非屬股票型委託，大盤報酬率僅供參考，不宜做為績效衡量及比較之指標。

2.國外委託經營

	
	九十二年度第一次國外委託經營

(92年12月22日～93年3月31日)

	基金類型
	以美元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平衡型委任
	指數型委任
	平衡型委任
	指數型委任

	基金委託金額
	300,000,000
	200,000,000
	(註1) 10,271,670,000
	(註1) 6,847,780,000

	委託資產淨值
	301,668,769
	206,609,696
	(註2)  9,984,632,917
	(註2) 6,838,367,718

	總損益金額
	1,668,769
	6,609,696
	-287,037,083
	-9,412,282

	投資報酬率
	0.56％
	3.30％
	-2.79％
	-0.14％

	總報酬率
	1.66％
	-1.73％

	本會指定指標報酬率
	(註3) 4.12％
	(註4) 5.07％
	—
	—


註1：此次委託資產係五億美元外幣，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按即期匯率入帳，故依中央銀行92年12月21日之收盤匯率34.2389換算。

註2：依中央銀行三月底之收盤匯率33.098換算。

註3：本會指定指標（平衡型）為百分之六十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百分之四十摩根大通全球政府債券指數。

註4：本會指定指標（指數型）為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

退撫基金九十三年度已實現收益情形
單位：新台幣萬元
	項目
	已實現收益(A)
	已實現損失(B)
	已實現淨損益(A-B)

	年度（月份）
	
	
	

	93（01）
	83,867
	14,576
	69,291

	93（02）
	168,587
	8,557
	160,030

	93（03）
	131,440
	26,577
	104,863

	93年度
	383,894
	49,710
	33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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